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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9月16日校務會議通過 

88年6月23日校務會議增修訂 

89年10月11日校務會議增修訂 

90年3月14日校務會議增修訂 

90年6月6日校務會議增修訂 

91年3月13日校務會議增修訂 

91年6月5日校務會議增修訂 

94年12月21日校務會議增修訂 

96年3月21日學務會議增修訂 

97年5月21日學務會議增修訂 

97年10月22日學務會議增修訂 

98年5月27日學務會議增修訂 

99年4月28日學務會議增修訂 

100年2月24日99學年度第3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3月23日99學年度第4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1月30日100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3月21日100學年度第3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5月30日100學年度第4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1月28日101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5月29日101學年度第4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9月25日102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3月19日102學年度第3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5月28日102學年度第4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9月24日103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1月26日103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2月3日103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30日104學年度第3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4月13日104 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7月14日104 學年度第5次學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年7月19日104學年度第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5月24日105學年度第4次學務會議審議 

106年6月7日105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紀錄通過 

106年6月7日105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9月20日106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11日106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6月13日106學年度第4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7月4日106學年度第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5月29日107學年度第4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7月3日107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1月6日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目的 

為獎勵暨協助本校優秀及清寒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貳、範圍 

凡本校各項獎助學金之資格定義、申請、審核作業均屬之。 
 

參、權責單位 

1. 各系所：推薦審核、提報符合申請資格學生名冊。 

2. 招生處、註冊課務組：審核、提報符合申請資格學生名冊。 

3. 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並提報符合申請資格學生名冊。 

4. 體育室：編列、審核並提報核發符合申請資格學生。 

5. 國際處:編列、審核並核發海外移地教學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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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名詞解釋 

無。 
 

伍、內容 

第一條 為獎勵暨協助本校優秀及清寒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之來源為： 

一、學校經費。 

二、教育部各項相關補助。

三、其他捐款。 

其中學校自籌金額應至少達所收學雜費之百分之三以上。 

第三條 各項獎助學金以在校就讀學生為發給對象，因延長修業年限及學籍中斷者不予核發， 

如成績相同者，獎助學金得平分。 

第四條 獎助之類別及內容說明如下： 

類別 名額 金額 說明 備註 

品學兼優獎助 

學金 

該班級名次前

5% （不得遞

補） 

每學期每名六千元

及獎狀各乙幀。 

一、本助學金頒發對象：大學日間部學 

生（畢業生最後一學期與延畢生

不發給）。 

二、每學期由各系依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及學習情形，推薦學業、品行綜

合表現優異學生名額在該班學生

名次前百分之五以內者（無條件進

位）。 

三、被推薦學生每學期至少需修九學分
（含）以上。 

四、改領勵學金者頒獎狀乙幀。 

 

進修學士班及

二年制在職專

班品學兼優獎

助學金 

該班級名次前

5% （不得遞

補） 

每學期每名

四千元及獎

狀各乙幀。 

一、頒發對象：進修學士班及 

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畢業生最

後一學期不發給）。 

二、每學期由各系依前一學期學 

業成績及學習情形，推薦學業、

品行綜合表現優異學生名額在該

班學生名次前百分之五以內者（無

條件進位）。 

三、被推薦學生每學期至少需 

修九學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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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額 金額 說明 備註 

研究生入學成 

績優異助學金 
由各院審核 

一、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

應屆畢業生考選或甄

試錄取頂尖研究型國

立大學研究所放棄而

就讀本校碩士班之一

般生(不含在職生)，

每學期發給與學雜費

同額之助學金。 

二、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

應屆畢業生就讀碩士

班之一般生(不含在

職生)每學期得依國

立大學學雜費之標準

收費。 

說明：一、助學金依申請

審核通過名額

核發。 

二、申請本助學金

應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 

 
 

一、助學金依申請審核通過名 

         額核發。 

二、申請本助學金應提供相關 

         證明文件。 

109學

年度起

入學新

生適用 

研究生成績優 

異助學金 
由各院自訂 

每學期依當年度預算，

按各學院人數比例分

配，並發給獎狀各乙幀。 

一、本助學金頒發對象為研究    

         所一般生。 

二、每學期助學金由各系依學  

         業成績推薦，按各院名額 

        擇優核發。 

三、如成績相同者，助學金得  

         平分。 

四、申請助學金應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各院獎勵標準、  

        院會紀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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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額 金額 說明 備註 

運動菁英學生 

獎學金 

依申請之名 

額核發 
依個案核發獎學金。 

依本校「運動菁英獎勵辦法」辦

理。 

 

緊急紓困助學 

金 
視需要發給 

依個案發給（一萬元至五萬元

不等）。 

一、凡家庭或本人突然遭受重大

變故經濟上有困難者。 

二、本項紓困助學金可由各系 

（所）推薦或學生申請。 

三、申請學生需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四、依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 

金資格辦理。 

 

全校性工讀助 

學金 

視當學年度

預算及各單

位分配金額

核發 

每小時依法定標準時薪計。 

一、各單位之工讀生名額由學務 

處依當年度預算統籌分。 

二、依「中華大學工讀助學金實 

施要點」辦理。 

 

中華陽光青年

獎學金 
二十五名 

每學期核發第1名貳萬元、第2

名壹萬伍仟元、第3名壹萬貳仟

元、第4名至5名每名玖仟元、

第6名至10名每名陸仟元、第11

名至15名每名伍仟元、第16名

至25名每名參仟元及獎狀各乙

幀。 

一、以指標總分排名，同分者依

志願服務、藝文欣賞、愛知

求知、運動活力、健康體能

指數比較，若均同分者以學

業成績比較，前二十五名獲

獎。 

二、依「中華大學陽光青年評選   

         標準暨獎勵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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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額 金額 說明 備註 

海外移地

教學助學

金 

依申請名

額核發，

每年以不

超過200人

為原則 

一、通過第一階段初選者獲 

得助學金新臺幣二千

元。 

二、通過第二階段複選者獲 

得助學金新臺幣三千

元。 

一、對象：凡修習本校「海外移地教學課   

         程」之學生得以申請。 

二、助學金依申請審核通過名額核發。通 

         過初選者，必須加入國際學園始得 

        領取本助學金。 

三、第一階段初選由各院系篩選績優學生 

         參與海外學分課程之移地教學，經 

        國際處召開審查會議審定通過。 

四、第二階段複選頇做公開簡報並經審查 

         會議審定。複選通過名額以不超過 

        初選通過名額之1/2為原則。 

 

同戶就學

助學金 

依申請

名額核

發  

凡同一家庭之父母兒女同

時就讀本校，並具正式學

籍者，依下列方式優惠：

二位同時就讀，每戶每學

期發給助學金四千元；三

位（含以上）同時就讀，

每戶每學期發給助學金五

千元。 

一、延修生、進修學士班與在職生不適

用。 

二、申請者應提供戶口名簿及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需有當學期註冊章）等相

關證明文件。 

 

第五條 申辦期限： 

（一）品學兼優獎助學金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由各系提報名冊向生活輔導組申請。 

（二）研究生入學成績優異助學金，每學年（學期）開學後兩週內，由各學院填妥研究生 

入學成績優異助學金學生名冊或研究生成績優異助學金學生名冊，提報名冊向生 

活輔導組申請。 

（三）緊急紓困助學金，申請人依個案發生後一個月內，填妥「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 

紓困助學金申請表」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生活輔導組申請。 

（四）同戶就學助學金，申請人於每學期註冊日後一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生活 

輔導組申請。 

第六條 本獎助學金申請案由生活輔導組彙整並造冊陳請校長核定後發給。 

第七條 本獎助學金辦法經學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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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相關文件 

  無。

柒、 使用表單 

1.品學兼優獎助學金名冊 

2.研究生入學成績優異助學金學生名冊 

3.研究生入學成績優異助學金申請表 

4.研究生成績優異助學金學生名冊 

5.研究生成績優異助學金申請表 

6.中華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紓困助學金申請表 

7.中華大學同戶就學助學金申請表 
 


